
 ( 一 )  

 

待 准 文 件  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 
   (星 期 五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 文 件 S T D C  1 4 / 2 0 2 1  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撥 款 申 請  

 
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( 區 議 會 )考 慮 並 原 則 上 通 過 以 區 議 會 撥

款 繼 續 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 秘 書 處 ) 聘 用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以 支 援 區 議 會

的 工 作 ， 所 需 預 留 的 撥 款 為 3 , 0 0 0 , 0 0 0 元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根 據《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程 序 及 規 則 》(撥 款 規 則 )  的 第 3 . 1 . 1
條 ， 區 議 會 可 使 用 不 多 於 當 區 所 得 撥 款 的 1 5 %  聘 請 專 責 人 員 ， 全

年 執 行 區 議 會 的 職 務 。 這 些 職 務 可 包 括 處 理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/工
作 小 組 的 行 政 工 作 ， 以 及 協 助 統 籌 、 推 廣 、 監 察 和 評 估 區 議 會 轄

下 委 員 會 /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。  
 
3 . 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一 月 起 ， 秘 書 處 除 了 原 有 屬 公 務 員 編 制 的 五 位

二 級 行 政 主 任 、 兩 位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及 一 位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外 ， 亦 新

增 了 一 位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， 為 區 議 會 提 供 行 政 支 援 。 秘 書 處 建 議 參

考 過 往 的 安 排 ， 於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零 二 二 財 政 年 度 因 應 秘 書 處 實 際

的 人 力 資 源 需 求 ，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用 相 應 數 目 的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，

為 區 議 會 、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合 約 員 工 職

位 的 聘 用 條 件 和 職 務 摘 要 見 附 件 一 。  
 
建 議  
 
4 .  參 考 過 往 的 安 排 ， 於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零 二 二 財 政 年 度 因 應 秘 書

處 實 際 的 人 力 資 源 需 求 ， 初 步 建 議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用 九 名 全 職 合

約 員 工 ( 當 中 包 括 五 名 行 政 助 理 及 四 名 活 動 統 籌 員 )， 為 區 議 會 、

其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預 期 有 關 聘 用 合 約 員 工

所 需 款 額 為 3 , 0 0 0 , 0 0 0 元 ， 有 關 詳 情 及 撥 款 申 請 見 附 件 二 至 附 件

四 ：  



 ( 二 )  

 
預 算 項 目  預 計 開 支  申 請 表 格 載 於  

( 1 ) 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二 零 二 一

年 三 月 份 至 六 月 份 的 薪 金 、 強

積 金 供 款 及 約 滿 酬 金  

1 , 1 0 0 , 0 0 0 元  附 件 三  

( 2 ) 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二 零 二 一

年 七 月 份 至 十 二 月 份 的 薪 金 、

強 積 金 供 款 及 約 滿 酬 金  

1 , 3 0 0 , 0 0 0 元  附 件 四  

( 3 ) 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二 零 二 二

年 一 月 份 至 二 月 份 的 薪 金 及 強

積 金 供 款  

4 2 0 , 0 0 0 元  

( 4 )  應 急 費 用  ─  在 有 需 要 時 承 擔

合 約 員 工 的 年 假 薪 酬 及 薪 酬 調

整 等 相 關 開 支  

1 8 0 , 0 0 0 元  

 
5 .  根 據 撥 款 規 則 第 1 . 3 條 ， 除 非 獲 得 區 議 會 或 區 議 會 轄 下 相 關

委 員 會 的 特 別 批 准 ， 活 動 必 須 在 該 財 政 年 度 二 月 十 日 或 之 前 完

成 。 為 提 供 持 續 的 支 援 服 務 給 區 議 會 ， 請 區 議 會 特 別 批 准 附 件 四

所 述 撥 款 申 請 的 完 成 日 期 延 至 二 零 二 二 年 二 月 底 。  
 
6 . 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已 在 二 零 二 一 年 三 月 二 日 的 會 議 原 則 上 通

過 上 文 第 4 段 和 第 5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推 薦 載 於 附 件 三 和 附 件 四

的 撥 款 申 請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 
聘 任 安 排  
 
7 .  如 上 述 建 議 獲 得 通 過 ， 秘 書 處 會 視 乎 現 有 合 約 員 工 的 工 作 表

現 ， 適 當 地 安 排 與 其 續 約 。 當 出 現 空 缺 時 (如 合 約 員 工 請 辭 或 不 續

約 等 )， 秘 書 處 會 因 應 其 時 尚 未 動 用 的 撥 款 餘 額 可 承 擔 的 最 高 薪 酬

支 出 ， 以 公 開 招 聘 方 式 聘 請 行 政 助 理 及 /或 活 動 統 籌 員 ， 以 善 用 撥

款 來 聘 請 合 約 員 工 為 區 議 會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續 聘 或 新 聘 的 全 職 合

約 員 工 將 按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條 款 受 聘 ， 合 約 為 期 不 超 越 二 零 二 一 至

二 零 二 二 財 政 年 度 。 秘 書 處 亦 會 因 應 實 際 運 作 需 要 及 人 力 資 源 需

求 ， 適 時 檢 視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的 類 別 和 人 數 ， 需 要 時 會 按 適 用 的 機

制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預 留 撥 款 以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。  
 
 
 
 
 



 ( 三 )  

 
議 決 事 項  
 
8 .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原 則 上 通 過 上 文 第 4 段 和 第 5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， 以

及 載 於 附 件 三 和 附 件 四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

日 (星 期 五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將 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秘 書 處 。  
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2 0 / 1 5  
 
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 



 

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(星 期 五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
 
 

回  條  
 
 

檔 號 ： 文 件 S T D C  1 4 / 2 0 2 1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6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電 郵 ： s t d c a d m @ s t d c . h a d . g o v . h k  
 
覆 ：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(經 辦 人 ︰ 何 健 南 先 生 )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撥 款 申 請  
 
 

 本 人  *同 意  /  不 同 意  原 則 上 通 過 文 件 S T D C  1 4 / 2 0 2 1 第 4 段

和 第 5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載 於 上 述 文 件 附 件 三 和 附 件 四 的 撥 款 申

請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
 

 

 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 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 


	STDC 13/20/15

